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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對人類社會造成重大影響，對保險

業也造成重大衝擊。在 2022年間，臺灣以確診或隔離等為事故，提供住院、

醫療或定額給付之防疫保險，產生諸多爭議。這除了涉及契約解釋以外，亦

涉及政府指引或建議是否妥適之問題。本文乃依序對 3 個子題進行研究：防

疫保險契約之理賠、調整與管制。首先分析本類契約之解釋與理賠問題，以

明確契約效力範圍。再檢討本類保險契約有無主張給付不能、締約上過失或

情事變更原則來調整之可能。第三則進一步檢驗政府對於防疫保險回應之妥

適性並提出立法建議。本文發現，目前對防疫保險之多數解釋尚屬適當，且

無法主張情事變更或給付不能，主管機關之指引或建議多未逾越適當範圍；

但在居家照護比照住院等部分則較有疑問。雖然一般多將此類建議定性為行

政指導，但本文認為仍應檢視是否與後續處分連結，且應符合一般法律原則

與信賴保護，否則仍可能造成損失而有國家賠償之可能。在判斷是否對保險

契約造成重大影響時，應得參考美國法之兩階段測試，並應考慮保險契約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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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質。在立法上可參考美國法，明訂符合一定之特殊事由時，得對保險契約

作暫時性之特定調整，以更妥適地因應未來之類似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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